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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疑罪从无是现代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原则，基于其对问题学生发展权利的保障和未来发展可能付出代价

的考量将其引入学校的教育管理，立足于培育人，作为程序之上的程序，于无为处有为，以期消解教育

管理者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问题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向普通学生转化，向立德树

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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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modern judicial practice. Based on its 
prot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rights of problem students and consideration of possible cos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f schools.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 it is a procedure based on procedures, and it is successful in doing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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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brought by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ower system of educa-
tional administrators. The problem student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ordinary students to the 
maximum extent, developed towards mo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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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对问题学生的教育中常采用奖惩制度进行，而和表扬相比，惩罚更需要艺术，因为惩罚不好，后

果更严重。有可能使学生变得越来越差，有可能出现学生报复老师或同学，甚至使个别学生轻生等等现

象。近些年来，教师群体越来越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对于问题学生的那种“一刀切”、“打击典型，

分化群体”的先入为主的威权式打压型教育管理并不能达到惩前毖后，教育并没有真正显示出自己应有

的温柔的力量，反而只能是抑制一时，学生出了学校的教学环境便故态复萌，甚至部分学生出于对老师

不当的处置方式的报复心理误入歧途。而由于个体差异，这一系列的行为进入社会以后带来不可估量的

损害，这无疑是教育管理的失败，严格来说是教育整体的失败。周位群在其《漫谈教育的赏识与惩罚》

中提出，和表扬一样，惩罚学生时也要注意要有真凭实据，“疑罪从无”，宁可不罚也不能冤枉一个好

人[1]。事实上，有的老师依据以往的表现、凭感觉就处罚学生，将一些问题并不严重，甚至没有问题的

学生抓了典型，以求低成本、快速度解决问题学生所带来的管理挑战。所以，在怎么样高效率处理这类

教学管理的挑战上，考虑引入疑罪从无原则有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2. 疑罪从无原则与问题学生 

“宁可放纵 99 个罪犯，不能冤枉 1 个好人”[2]。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于被告人”人权保

障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

是一种无罪推定。 

2.1. 疑罪从无原则的渊薮 

罪疑从无原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应有之意，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生标准，即无罪推定原则是

罪疑从无的基础，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对疑罪的处理须按照“罪疑从无”原则作出无罪的裁判。而“无罪

推定”原则最早源于古罗马法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与源自奴隶社会时期的疑罪从神原

则、西周时期的疑罪从赦和疑罪从轻原则、源于周适用于唐的疑罪从赎原则、疑罪从实原则等刑诉思想

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为不同统治阶级使用，皆有其历史背景。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最早将其作为一

种理论提出是在 18 世纪，他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在未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

都不能被称为犯罪分子”“任何人在其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我

国最早将此原则引入法律的是 1990 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中规定“任何人在合法拘捕后，

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随着法律的完善，出

于对司法程序的尊重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1997 年，我国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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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证据不足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为

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最终刑诉目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刑事司法实践基本确立了疑罪从无

原则。 
疑罪从无，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呼吁使用的重要原则，就目前司法界对该原则的认知，从我国目前

错案终身追责的现实来看，法官采用“疑罪从无”与其他处理方式(如“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等)相比较，

尤其是基于未来可能付出代价的考量，前者无疑是降低法官未来风险的不二选择。而且基于司法实践严

格遵循“疑罪从无”比“疑罪从有”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甚至目前尚未发现适用疑罪从无被

追究责任的案例，相反，对于适用疑罪从有追究责任的却时常发生。疑罪从无对于司法的程序正义给予

了相当的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应然地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出现，对我国司法事业的公平正义起到促进作

用。 

2.2. 问题学生 

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最令班主任头痛的莫过于调皮捣蛋、屡教不改的“问题生”。其智力正常，

形成原因多样。从学校因素来看，他们在学校生活与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出现学业成绩差、被区别看待；

家庭中则表现出缺乏家庭关怀与关爱，父母甚至打压教育；同伴关系的缺失与错位也是造成问题学生的

重要因素。由此在家庭、学校、同伴三种因素的合力下，学生进而在心理、行为、学业等方面成为表现

较差的个别学生或群体。问题学生这个说法属于教育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予以不符合规则的行为发出者

的标签，本身已经侵权，它使得学生之间并非一个整体，强行割裂。 
对于问题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历来采取依据一套学生管理规定，进行事前控制与事后惩罚，虽然也会

在事前通过班主任进行思想教育以图预防，通过政教处奖惩与升旗讲话时处置典型将事后与事前结合，

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一定弊端。 

3. 问题学生管理 

问题学生的管理有如下弊端：路径依赖严重，以终结性诊断为主；惩罚大于赏识，抑制大于教化；

行政痕迹严重，教育本质不显；为求最快降低在学生中的负面影响，盲目扩大，一刀切。具体如下。 

3.1. 弊端具体体现 

1) 在路径上，往往使用学校系统内部行政力量进行严厉奖惩，尤其以当众检讨、档案记过为重要手

段。具体来说，在学生中对于问题学生会采取一定评价措施，有意创造一种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的“柏

林墙”，即问题学生与优秀学生形成对立，处于中间地带的普通学生则非此即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其评价结果往往聚焦于恶性事件发生以后，一旦事发则及时处置，根据设定的学生

管理规定及时评价，达到一定梯度则有相应惩罚条例对应，严重者予以劝退，针对性极强，指导性极弱，

这样带来的弊端会使对于无论是问题学生还是普通学生的教育管理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会人为造成问

题学生与普通学生泾渭分明的同伴关系，二者无法并存。这种偏见使问题学生的转化变得困难，可能带

来家庭对学生心理的二次打击，随之带来其他如轻生自杀、报复家长与同学的行为的出现。 
2) 在应对管理上惩罚力度、频次上大于激励，其逻辑起点在于管理而非教化。学校管理并非为了教

化学生，将问题学生转化为普通学生，而是多数走向了定点清除，如同西方医学对于人体病变部分的切

除一样。以此作对比，中医对于病变组织是从整体来看，一个器官出了问题不仅仅只是该器官无可救药，

而是从联系观的哲学思维出发，深入五脏六腑奇经八脉以求系统性的解决问题。问题学生也有自己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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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教育管理应当从赏识他们开始，以此作为抓手进行转换。然而，可见的是绝大多数学校管理者选择

对普通学生的问题行为进行树立典型，严厉打击，如对早恋、逃学、上课开小差、玩手机等违反规定等

行为的压制，务求防止在普通学生中形成系统性的感染与病变，往往只是在明面上施加了教育管理的影

响，学生背地里偷偷发展地下恋情或者阳奉阴违，并不实际有利于学生行为习惯与思想方式的转变，甚

至在普通学生中形成不利影响。一方面问题学生以此标新立异，在普通学生中易形成从众心理，不断暴

露普通学生的问题行为，进而使得问题行为朝着问题学生转变。另一方面，问题学生与有问题行为的学

生在压抑下伪装行为，长此以往对其心理健康有所妨害，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 教育是系统性的培养人的活动，根据社会要求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使

他们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行政管理在学生培养上的作用旨在规范其行为，使得学校维持正常秩序，学

生学习生活不受干扰，而学校将行政管理置于学校教育活动之上，甚至独立运行，人为加深了其与其他

活动之间的联系，只有管理，没有教育，这种行为无视教育本质与学生个人身心发展规律，不利于学生

个体社会化。 
4) 学校管理者事实上既是一个裁判，又是一个规则制定者。其权力过分大，但其权责一致与否须打

问号，学校管理者能否有足够能力承担高度集中的权力所带来的责任？所以在一些足以成为疑罪的问题

学生或问题行为上是否加以甄别，给予宽容？当然，这一套程序的流程走完需要相当的时间，耗费极大

的人力物力，是以一刀切抓典型变得节能而高效，让所有人遵循一个规范，一旦有违反的行为和思想则

予以惩罚、警告，他们认为对于极端事件的处理凭主观感觉与经验更加适用。 

3.2. 教育管理引入疑罪从无原则的意义 

2023 年 5 月初，贵州某学生对 2014 年初中班主任因为其涉入打架斗殴事件的处理极度不满。时隔

近十年仍在网络空间中对班主任没有搞清楚他是被人霸凌而非主动打架而贸然惩罚他进行控诉，言语中

既有谩骂，又有对班主任这种不当管理方式的怨恨。部分老师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发现适当采取疑罪从无

的原则对于学生行为与观念的矫正有着极大的良性促进作用，如周世恩在其文章《疑罪从无法律原则也

适用教育管理》中提出，疑罪从无原则虽然是法律原则，但是借用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一样适用

[3]。其中原因是选择信任孩子，给了学生以积极的暗示，期望收获的不仅仅是孩子对老师管理水平的信

任，也是对于学校隐性教育的成功，更是孩子的真正成长。这与“正面管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进行教育管理的目的不是抑制，而是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盲目追求绝对的降本增效不可取。

对于问题学生与问题行为的教育管理应当更加审慎用权。学校管理者本已越位，滥用立法者与执法者的

权力，对于测量是否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的实现并不具备优势，犹有阻碍。教育管

理引入疑罪从无从原则，本质是是对于问题学生与问题行为抱有一种积极期待，并于教育管理的程序上

予以确定。在当前立德树人的教育的根本宗旨下，引入疑罪从无原则无疑显得必要。立德，就是坚持德

育为先，通过正面教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树人，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合适的教育来塑造

人、改变人、发展人。一方面，当管理者无法确认问题学生或者问题行为的事实边界与起因时，需要有

一个原则去确保问题学生和问题行为不会侵害其作为普通学生的正常权利。学生拥有基本的社会交往的

权利，同伴关系是其正常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问题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割裂，不可避免使得群体

间存在社会意义上的社群关系鄙视链，二者转化人为缺失必要意识环境。另一方面，从确定事实边界的

证据上来说，问题行为取证并不容易，其成本不一而足。若遇到无法即时取证的情况，贸然对问题学生

或问题行为进行裁决实属滥用教育管理的权力。防止滥用的最好办法是最好不用，尽量不用，无为而行。

如此既不干扰学生学习活动，又对于学生有积极的教育期待，有利于问题学生向普通学生转变，更不会

因为一时不察而盲目处罚，给学生未来的人生带来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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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学生管理刍议 

疑罪从无原则引入教育管理，乃基于学生与学校管理者未来可能付出代价的考量，为降低未来风险

而存在。从评价来说更加倾向于形成性评价，甚至主张不主观评价。那么应该怎么引入疑罪从无原则呢？ 

4.1. 立足为了培育人 

在礼盒加工的制造工序里面有一项叫做检查假焊，假焊的本意是因为礼盒的某一部分有两片纸壳需

要通过高周波精密仪器进行焊接，边缘部分由于机器高温或者纸壳在定位柱上的位置不对可能导致焊接

不完全，继而不能进入下一道组装工序。而做假焊检查的立足点便是假设所有产品焊接的边缘都不能完

全重合，因此需要对着纸壳掰、揉，一旦有边缘轻微翘起则撕开捡到一边，反复这个程序，直到没有假

焊。在这个工序中总难免有因为揉搓过度而“被假焊”的纸壳，但是这是无法说理的，以此度之，某些

拥有问题行为的问题学生的形成与转化困难或许是因为教育管理者无休无止的查验和一以贯之的主观经

验的臆断而形成，如此某些学生在多年以后仍然有心理余悸并非不可想象。学生作为一个拥有喜怒哀乐、

动物性欲望的发展中的人，在学校生活中原则上不可能没有违反校纪校规的问题行为，区别在于轻重、

大小、显隐，而教育管理者应当秉持教育是为了培养人，发展人的目标进行管理、奖惩，而非把学生看

作流水线上的产品，一道工序就决定终生，不能一开始就设定在某些负面落后的后进生必然容易犯错且

难以改正，不能完全依靠主观判断去看待学生，是以在不能判断学生有问题之前就假设学生出问题，而

是尽可能从没有问题的角度为他们设想，若是没有问题应该怎么做。这或许是疑罪从无原则得以确定的

重要的立足点之一。 

4.2. 程序之上的程序 

疑罪从无原则引入教育管理所承担的职责乃是为了为程序立法，属于程序之上的程序，如同鱼在水

中游，是尾也是头。这要求教育管理者对于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无论学生成绩好坏，贫穷富贵，生病健

康，在一开始便尊重学生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学生管理失序时，应当给予涉事学生积极的教育期待，

相信每个学生都可以教化，都可以成为想成为的人，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过程中，应该从赏识的目光鼓

励学生自己发展自己，自己改造自己，而非打压抑制，为一时顺利无视其基本发展权利。最后，对于适

用疑罪从无原则的违纪事件将其作为对于学生教育管理这一道程序之上的程序严格遵循，对于证据不足

或不能确认的证据保持审慎态度，应当不予处置，此之谓程序正当。 

4.3. 无为处有所必为 

疑罪从无原则并非对于犯错学生一味宽容，罔顾其对于其他学生及校纪校规的负面影响，而是因为

教育管理者对于学生来说，其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过于重要，一旦有失则祸及

学生及老师的整段人生，更有甚者造成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故应当秉持疑虑与警惕，切忌主观臆断，

宁愿客观上宽恕，主观上无为而行。其有为在于对于严重违纪学生的抓典型，此抓典型不在于惩罚，而

是教化。借助榜样力量、同伴关系、成功欲望教化这一类问题行为和问题学生，将其重新纳入普通学生

的学习生活，共同发展。如此，疑罪从无原则的职能得以发挥，教育的本质才真正体现。 

5. 结语 

“疑罪不从无，无论被定罪的人客观上是不是真正的罪犯，其本身就是在制造冤案”[4]，一个冤案

的出现对于不是罪犯的罪犯拥有的伤害绝非一个应到却迟到的正义可以抚平，如同钉在木板里的钉子，

哪怕拔出来了仍然拥有无法如旧的伤口，只一个结痂隐隐矗在过去时光里。对于被教育管理者一时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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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观经验所造成的误伤，无论是记入档案的恫吓还是国旗下的当众检讨，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学生未

尝没有打定主意有朝一日使得攻守易势，教师也会有变成弱势群体的隐患。疑罪从无原则引入教育管理

或可使得成本与隐患都降低，也致力于此，使得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 
疑罪从无原则引入教育管理是否可以完全杜绝问题学生和问题行为的出现，将问题学生教化为正常

教学秩序以内的一部分？事实上这是任何主义和原则、方法都难以做到的，妄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问

题如同期待太阳永不落下，一个制度能够万世不易一般，须知时移世易，情随境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个问题以后还会有其他问题出现，一个方法解决了一个问题势必不能够用来应对所有问题，必然需要

根据问题本身修修剪剪，引入疑罪从无原则也是如此，它不可能也承担不了教育测量甚至教育管理全部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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